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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554055405540554 号号号号    

    

关于对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公司生产经营、商

誉减值准备、业绩承诺履行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生产经营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 2,280.91 万元，其主要利润来

源于公司 2015 年的重组标的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庞源租赁）。2017 年庞源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132,754.26 万元，同比

增长 36.74%，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7,135.80 万元，同比增长

64.1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募集资金利息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5,829.08 万元，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100.18%。

请公司补充披露：（1）庞源租赁 2017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化情

况；（2）结合行业和同行上市公司情况，披露庞源租赁本年收入大

幅增长、盈利能力提升的原因和可持续性；（3）结合融资租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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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收入构成明细等，分析说明是否存在

为完成业绩承诺，变更销售政策或信用政策，大额确认收入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2、报告期内，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发生额合计 100,421.50 万

元，期末担保余额为 90,052.97 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向庞源租赁融

资租赁授信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与庞

源租赁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主要形成原因等；（2）庞源租赁的人

员管理、生产经营、决策机制等安排，公司是否实际控制庞源租赁；

（3）结合庞源租赁经营情况，评估相关对外担保是否可能使公司实

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进行必要的风险揭示。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公司对单项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合计6659.44万

元，同比增加 339.03%。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中，按信用组合账龄计提比例上浮一档计提的应收款项期

末余额 3591.90 万元，坏账准备 1569.5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的业务背景等具体情况，包括客户

名称、对应确认的收入金额、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占收入金额

的比例、坏账准备金额、计提比例、账龄等，并说明公司对此类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2）其中代客户垫付逾期按揭款、逾期

融资租赁款及回购款余额情况；（3）客户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公司及子公司董监高存在关联关系；（4）对自然人客户

进行代垫租金的占比、客户履约情况、公司代偿义务的履行情况，

并充分披露风险；（5）按信用组合账龄计提比例上浮一档计提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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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项的具体内容以及计提比例上浮一档的依据，是否属于会计估

计变更；（6）上浮一档计提的应收账款对应的收入确认情况，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53 亿元、4.88 亿元、5.21 亿元和 5.67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159.38 万元、6,212.34 万

元、3,094.68 万元和-1,375.79 万元，出现明显波动，且与营收情

况不匹配。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收入确认、成本费用构成、资产

减值等因素，详细说明各季度利润波动的原因。 

二、关于商誉减值准备 

5、公司 2015 年重组置入标的资产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成机械）100%股权，形成商誉 21,918.60 万元。报告

期内，公司对天成机械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2,701.72万元，累积计

提比例达 60.28%。请公司补充披露：（1）天成机械 2017 年主要财

务数据；（2）天成机械三年均未达到业绩承诺，且 2017 年出现亏

损的具体原因；（3）对照重组评估报告对天成机械主要业务构成和

财务数据的预测前提，结合行业、市场、政策等具体因素及其变化

情况，分析说明天成机械实际业绩与盈利预测产生重大差异的原因

及合理性；（4）商誉减值的测算过程，计提商誉减值是否充分合理。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业绩承诺履行 

6、根据天成机械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天成机械 2015-2017

年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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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 万元，原股东王志荣应在三个年度届满时一次性测算和补偿。

报告期内，公司对天成机械原股东王志荣预计应支付本公司

17,816.19 万元的业绩承诺补偿款计提减值准备 4,857.68 万元。鉴

于公司子公司天成机械与原专项审计与评估机构解除聘任协议，公

司目前正在与王志荣积极协商。请公司补充披露：（1）天成机械三

年累计实现利润数远低于承诺数的原因，相关方是否应当按照《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进行公开致歉；（2）

公司对业绩补偿款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3）天成机械与

原专项审计及评估机构解除聘任协议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对相关

会计处理存在重大分歧，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4）截至目前，

天成机械仍未完成业绩承诺审计工作的原因，相关承诺方是否存在

违反补偿协议的情形；（5）公司对天成机械是否实质控制，天成机

械是否存在不配合审计工作开展的情形；（6）结合承诺方的履约能

力，说明承诺方后续按照补偿协议的具体安排，以及公司积极推进

相关方履行承诺所采取的有效措施；（7）年审会计师对天成机械实

施的审计程序，针对天成机械业绩承诺专项审计结果是否会采取相

应的审计应对。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四、其他 

7、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机械集团购买租赁设备8台，评

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为 2,323.86 万元（含税）。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向控股股东直接购买租赁设备的必要性及合理性；（2）

资产评估情况，包括评估方法、增值率等，交易作价是否公允；（3）

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4）前述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8、年报显示，公司于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王志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施字[2016]6 号）和《

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的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

及相关人员的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

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

请你公司于 2018

28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

 

 
 

                                    

 

前述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6 年 8月 16 日收到《关于对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王志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杨宏军、李长安、柴昭一、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相关方收到证监局

的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及相关人员的整改落实情况。 

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

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2018 年 5 月 19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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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关联交易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对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王志荣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

、白海红采取

相关方收到证监局

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2）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特殊原因确实

于 2018 年 5月

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